区环保分局政务公开目录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事项
类别
	设立依据
	备注

	1
	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（含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和超5年期开工建设的重新审批）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	

	2
	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253号）
	

	3
	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	

	4
	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变更申报登记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369号）
	

	5
	排污许可证（大气、水）核发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	

	6
	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408号）
	

	7
	环境保护拨款、贷款贴息项目竣工验收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；
湖南省实施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》办法第二十二条。
	

	8
	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延期完成治理任务审批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	

	9
	关闭、闲置、拆除存放垃圾处理设施、场所核准（与环卫部门联合审批）
	行政许可事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	现由张家界市城管局负责审批

	10
	排污费缓交申请审批
	非行政许可事项
	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369号令）《关于减免及缓缴排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环保总局，2003年6月3日，财综[2003]38号）
	


